
收案审查
登记备案

分配案件
承办人审查案件，
制作审查报告，提
出处理意见

审批案件 出席法庭
支持公诉

审查判决
、裁定

同意判决

提出抗诉

庭审违反诉讼程序的

，庭后应及时向检察

长报告，由检察长决

定，提出纠正意见。

发现已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确有

错误的，向省检察

院提请抗诉

应提讯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

可以重新鉴定，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或要求侦查机关

补充证据，发现漏罪、漏犯的，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发现非法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工作流程图

行使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

按审批制度报

主管检察长或

检委会决定


